國立屏東大學114學年度
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寄件人：
  地址：□□□
  電話：
                    收件人：900屏東市林森路1號
                                             國立屏東大學職推處推廣教育中心  收  
-----------------------------------------------------------------------------------------------

	姓       名
	
	服務單位
	

	應檢附資料 (如有檢附請在方框內打勾)

	1
	郵政匯票(抬頭務請書名「國立屏東大學」)
※報名費1,200元
	-
	□

	2
	個人簡歷表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報名表背面
	(報名附件1)
	□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
	(報名附件2)
	□

	4
	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影本、服務證明書影本，或具原住民身分戶籍謄本正本
	(報名附件3)
	□

	5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報名附件4)
	□

	6
	學習計畫書
	(報名附件5)
	□

	7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無者免附)
	-
	□

	8
	學分抵免申請表（無者免附)
(依申請類別檢附成績單正本、授課大綱、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師證書等)
	(報名附件6)
(報名附件7)
	□


1. 以上文件影本均需註明「與正本相符」並本人簽名。
2.請將資料依上列號碼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以迴紋針夾妥(請勿膠裝及使用訂書針)
3. 審查資料如需留存，請自行備份，繳交之審查資料概不退還。

國立屏東大學114年度報名附件1


「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個人簡歷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片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通訊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大學                             系(所)
	語言證
	□中級     □中高級   □ 高級 

	現在服務機關
	機構名稱
	
	職 稱
	

	
	工作性質
	

	報考資格
	□1.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2條規定，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從事族語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且現職之族語老師、族語教學支援老師或代理教師。
□2.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之族語老師、族語教學支援老師或代理教師。
□3.現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且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年（含）以上。
□4.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瀕危語言之族語言推動組織等單位推薦之族人，並經原住民族委員會造冊在案。
□5.具原住民族身分，於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2學期之代理教師。

	請依照上列勾選之報考資格(1~5點)填寫相關的服務經歷，如第1、2點教學經歷、第3點語推人員服務經歷、第4點瀕危語言之族語言推動組織經歷。
	機 構 名 稱
	職 稱
	起訖
年月
	工 作 內 容

	
	
	
	
	

	
	
	
	
	

	
	
	
	
	

	
	
	
	
	

	
	
	
	
	

	
	
	
	
	

	
	工作年資合計：_____年。

	注意事項：
1、 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報名表背面。
2、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學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考生取得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3、 以上資料若受欄位限制，請自行增加。
4、 報考人保證本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5、 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者，視同同意授權本校取得並處理報名者之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所有報名資料僅供本校招生及相關行政作業使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報考人簽名：＿＿＿＿＿＿＿＿＿＿＿

	審查結果
	承辦人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符合報考資格
□不符合報考資格
	
	
	



報名附件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粘貼處
必須為學士以上
（影印本務必清晰）























報名附件3



服務證明書及在職證明書影本
	







服務證明書及在職證明書影本(依下列各自報名身分檢附相關證明)

(1)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2 條規定，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從事族語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 4 學期且現職之族語老師、族語教學支援老師或代理教師。
(2) 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學期之族語老師、族語教學支援老師或代理教師。
(3) 現職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且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4年（含）以上。
(4) 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瀕危語言之族語言推動組織等單位推薦之族人並經原住民族委員會造冊在案。
(5) 具原住民族身分，於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2學期之代理教師。
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報名附件4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影本
	
















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bookmark: _Hlk101206513]報名附件5


國立屏東大學辦理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學習計畫書
	班別名稱：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姓名：

	一、個人自傳及資歷










	二、申請動機與教學理念









	三、學習計畫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報名附件6


國立屏東大學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抵免原住民族語文專門科目】學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全_____頁第__1_頁
	姓    名
	聯絡方式

	
	E-MAIL：
手機：

	擬抵免本班科目、學分
	已修習及格科目、學分
	審核意見(本欄由負責單位填寫)

	本班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
	修習學年度
/學期
	學分
	成績
	抵免學分審查

	
	
	
	
	
	
	抵免審核情形
	審核人員核章

	族語聽力(大學部)
	2 必修
	原住民族語高級
	-
	-
	-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族語會話(大學部)
	2 必修
	
	-
	-
	-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族語閱讀(大學部)
	2 必修
	
	-
	-
	-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族語寫作(大學部)
	2 必修
	
	-
	-
	-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族語語音教學(大學部)
	2 必修
	族語教學年資滿5年
	-
	-
	-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欄位不夠者得自行增列）
	
	
	
	
	
	□不准抵免
□同意抵免_______學分
	

	★申請學分抵免須於報名時同時辦理申請，填妥以上資料並檢附相關課程資料(1.成績單正本及2.申請專門科目各科之教學大綱)，經申請人簽名始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
★取得原住民族語高級以上，得抵免語文溝通能力課程類別至多8學分。
指定抵免科目為「族語聽力」(2 必修)、「族語會話」(2 必修) 、「族語閱讀」(2 必修)及、「族語寫作」(2 必修)。
★具族語教學年資5年以上者，檢具服務證明書送審，可抵免族語教學課程類別至多2學分。
指定抵免科目為「族語語音教學」(2 必修)。
★申請人確認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由開課專班填寫
	核准抵免學分數

	核准抵免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必修課程_____學分
選修課程_____學分

	總計核准抵免__________學分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主管簽章
	




[bookmark: _Toc217277548][bookmark: _Toc217278030][bookmark: _Toc217278509][bookmark: _Toc217278874][bookmark: _Toc217279281][bookmark: _Toc217279381][bookmark: _Toc217286362]
國立屏東大學【國小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申請表報名附件7


	甄選年度
	
	學　　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班　　級
	學系(所)　　　　年級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壹、辦理抵免/採認時，應於公告期限內檢具下列資料提出申請。（請同學自行檢核後於下方欄位勾選）

	
	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二、已修畢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一份。
（符合下列資格第二、三項者適用）

	
	三、已持有第一張合格教師證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及教師證影本各一份。
（符合下列資格第八項者適用）

	貳、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五條：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採認之申請。未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不得提出申請。（請同學自行檢核後於下方欄位勾選）

	
	一、本校在校師資生，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同時修習兩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二、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校與原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

	
	三、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校與原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

	
	四、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課程學分，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

	
	五、校際選課修習教育課程者。

	
	六、他校師資生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類科教育學程，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課程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者。

	
	七、已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八、已持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且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學程者。

	
	九、曾修畢幼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以下簡稱教保課程），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十、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依規定經甄選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 申請人確認簽名：　　　　　　　　　　　

	初審單位填寫：

	審查結果共採認：必備                學分；選修                  學分，總計                   學分。

	審查順序：推廣教育中心彙整表件、初審→師資培育中心審查、採認→推廣教育中心建檔

	初審承辦人
	初審單位主管
	推廣教育中心
承辦人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專門課程（至少修習10 學分）

	[bookmark: _Hlk76576378]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國音及口語表達【必修】(2)
	
	
	
	
	
	□是　□否
	
	

	寫字及書法 (2)
	
	
	
	
	
	□是　□否
	
	

	寫作 (2)
	
	
	
	
	
	□是　□否
	
	

	兒童文學 (2)
	
	
	
	
	
	□是　□否
	
	

	兒童英語 (2)
	
	
	
	
	
	□是　□否
	
	

	兒童英語(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本土語言(閩南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客家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 (2)
	
	
	
	
	
	□是　□否
	
	

	新住民語言 (2)
	
	
	
	
	
	□是　□否
	
	

	普通數學【必修】(2)
	
	
	
	
	
	□是　□否
	
	

	普通數學(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 (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社會領域概論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藝術概論 (2)
	
	
	
	
	
	□是　□否
	
	

	表演藝術 (2)
	
	
	
	
	
	□是　□否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音樂 (2)
	
	
	
	
	
	□是　□否
	
	

	音樂(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鍵盤樂 (2)
	
	
	
	
	
	□是　□否
	
	

	美勞 (2)
	
	
	
	
	
	□是　□否
	
	

	童軍 (2)
	
	
	
	
	
	□是　□否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基礎（至少修習10 學分）

	[bookmark: _Hlk80603609]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育基礎I【必修】(2)
	
	
	
	
	
	□是　□否
	
	

	教育基礎II【必修】(2)
	
	
	
	
	
	□是　□否
	
	

	教育心理學【必修】(2)
	
	
	
	
	
	□是　□否
	
	

	兒童發展與輔導【必修】(2)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 (3)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雙語教學課程) (3)
	
	
	
	
	
	□是　□否
	
	

	教育史 (2)
	
	
	
	
	
	□是　□否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方法（至少修習12 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學原理【必修】(2)
	
	
	
	
	
	□是　□否
	
	

	教學原理(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修】(2)
	
	
	
	
	
	□是　□否
	
	

	學習評量【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是　□否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是　□否
	
	

	教學媒體與運用(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教育議題專題 (2)
	
	
	
	
	
	□是　□否
	
	

	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設計(2)
	
	
	
	
	
	□是　□否
	
	

	學校行政 (2)
	
	
	
	
	
	□是　□否
	
	

	實驗教育(2)
	
	
	
	
	
	□是　□否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修習14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補救教學(2)
	
	
	
	
	
	□是　□否
	
	

	適性教學(2)
	
	
	
	
	
	□是　□否
	
	

	以下空白欄位為同校資格轉移（符合資格第七項者）或特殊情形適用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是　□否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bookmark: _Hlk200373822]
報名附件8


國立屏東大學招生考試退費申請表
[bookmark: _Hlk101206734]
一、考生________________報名貴校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考試，依簡章規定申請退還報名費。
二、申請退費原因：報名人數未達15人，經本校決議不招生。
三、檢附本人存款帳戶資料如下，退費時請將款項逕撥入該帳戶內。
【請就下列金融單位、帳號擇一填寫清楚，並將金融存簿封面影本黏貼於背面】
金融機構：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__分行
帳    號：                            
郵 滙 局：__________________郵局________________支局
帳    號：                           
戶    名：____________________（若非本人存款帳戶，恕無法退費）
此  致
國立屏東大學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手機）：
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附件9



國立屏東大學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第一聯 學校留存) 
	申請考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班別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複查項目
	1. 
	2. 
	3. 

	複查結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國立屏東大學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申請考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班別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複查項目
	1. 
	2. 
	3. 

	複查結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注意事項】
1、 114 年 12月 19 日下午 5 時前受理成績複查申請，以限時掛號郵件寄至：900393 屏東市林森路1號「國立屏東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推廣教育中心」收，並來電08-7663800#18104告知。文件不齊、未附複查費（郵政匯票正本）或逾期申請（郵戳為憑）者，均不予受理。 
2、 複查費每項 50 元（限郵政小額匯票）。 
3、 上、下兩聯除「複查結果」欄及「複查日期」欄外，均應逐欄詳填。 
4、 請自檢附貼足掛號郵資28 元之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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